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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见证明材料说明
1.原建档立卡家庭学生提供扶贫手册 (含封面，户主页和家庭成员页) 或民政部门扶贫数据截图；建档立卡困难职工子女档案(含封面和家庭成员信息页) 。
2.最低生活保障家庭学生提供低保证(含封面，户主页和家庭成员页或证明共同居住的户籍材料)或低保银行流水；
3.低保边缘人口提供最低生活保障边缘家庭证，或民政局、镇（街道）等部门认定证明材料；
4.家庭经济困难残疾学生提供残疾证或申请人残疾情况说明；家庭经济困难残疾人子女提供家庭成员的残疾人证；
5.孤儿提供孤儿证，事实无人抚养学生由个人提出申请后，班级评议小组向当地居委会、村委会确认，并由辅导员出具文字说明材料；
6.特困救助供养学生，提供特困人员救助供养证明； 
7.突发事件(本人或家庭成员突发重大疾病或者事故）：突发重大疾病的提供疾病诊断书、相关医保报销凭证和病历复印件、大病补助手册等；发生事故造成家庭成员死亡的，提供死亡证明复印件或居民户口注销证明复印件；发生事故造成家庭成员失踪的，提供公安机关或县级以上(含县级)人民法院出具的失踪证明或居民户口注销证明复印件；发生事故造成丧失劳动能力的需要提供县级以上(含县级)劳动鉴定委员会根据《劳动能力鉴定职工工伤与职业病致残等级》(GB/T 16180-2014)中一级至四级标准出具的劳动能力鉴定证明复印件；发生事故造成丧失民事行为能力的需要提供县级以上(含县级)人民法院宣告无民事行为能力的判决书复印件；
8.烈士子女应提供烈士证；
9.家庭遭受灾害的，应提供学生户籍所在地县人民政府或县民政部门出具的相关文件或救济金银行流水或申请人出具受灾情况说明(含图片) ；
10.边缘易致贫家庭学生提供扶贫部门或乡村振兴部门认定证明材料；
11.支出型困难家庭提供支出型困难家庭证，或民政局、户籍所在镇（街道）等部门认定证明材料；
12.其他低收入家庭提供证明家庭经济困难的相关材料。
